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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订立遗嘱， 很多人还

是心存忌讳。 但是随着个人和

家庭财产的增加， 尤其算上房

产的价值， 一次继承涉及的财

产数额往往在几百万甚至数千

万元， 这就愈加凸显了订立遗

嘱的重要性。

根据我国 《民法典》 的规

定， 继承分为法定继承、 遗嘱

继承和遗赠。 在没有遗嘱的情

况下， 适用的是法定继承。

对于法定继承， 我国 《民

法典》 规定： 遗产按照下列顺

序继承： （一） 第一顺序： 配

偶、 子女、 父母； （二） 第二

顺序： 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

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 由第一

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二顺序继

承人不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继

承人继承的， 由第二顺序继承

人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

承遗产的份额 ， 一般应当均

等。

也就是说， 在法定继承的

情况下， 被继承人的父母、 配

偶、 子女处于同一继承顺位，

而且继承份额也是均等的。

那么， 要如何才能改变法

定继承的对象和份额呢？ 可以

通过遗嘱或遗赠的方式来实

现， 这种方式也最能体现被继

承人自己的意愿。

《民法典》 规定： 自然人

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

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

继承。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

人财产赠与国家、 集体或者法

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 个人。

我们来看一则案例就能体

会到立遗嘱的必要性了。

张甲和李乙是一对夫妻，

生有一子张丙， 张甲有兄弟姊

妹 4 人。 张甲和李乙拥有一套

房产， 为夫妻共同财产， 价值

500 万元。 2018 年张甲过世，

2019 年张甲的父母过世 ， 随

后张甲的 4 个兄弟姊妹都主张

继承张甲父母的遗产。

张甲和张甲的父母都没有

立遗嘱， 张甲的父母在张甲过

世后也没有放弃继承。

按照法定继承， 这种情况

下的继承状况是： 房产的 50%

属于张甲， 张甲的继承人有张

丙 、 李乙 、 张甲的父亲和母

亲， 这 4 人有平等的继承权，

因此张甲的父母法定继承取得

该房屋的份额为 50%×25%×

2=25%， 价值 125 万元。

当张甲父母作为被继承人

时， 这 125 万元成了张甲父母

的遗产， 张甲的 4 个兄弟姊妹

及张甲的儿子张丙有平等的继

承权， 因此张甲的 4 个兄弟姐

妹法定继承取得这 125 万元的

份额为 125 万 ÷5×4 =100 万

元。

也就是说， 本案中由于张

甲没有订立遗嘱， 导致小家庭

拥有的房屋价值的五分之一不

再归妻子和儿子所有。

如果张甲生前立有遗嘱，

明确其生前拥有的房屋等财产

由妻子李乙、 儿子张丙继承，

就不会发生这一情况。

因此， 订立遗嘱对自己身

后的财产提前做出安排是很有

必要的。

用遗嘱实现被继承人的意愿

在法定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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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业主撤销权的规定， 主

要来源于 《民法典》 和 《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

《民法典》 规定： “业主大

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

害业主合法权益的， 受侵害的业

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

释》 规定： “业主以业主大会或

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其

合法权益或者违反了法律规定的

程序为由， 依据民法典第二百八

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该决定的， 应当在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

会作出决定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可见， 业主要行使撤销权，

应具备如下要件： （1） 业主大

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了决定；

（2）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

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或者

违背法定程序； （3） 撤销权的

行使， 必须在法定除斥期间内以

诉讼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

关于业主撤销权， 有几个问

题需要探讨： 1.法院一般如何认

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或者违反了

法律规定的程序； 2.如何审查撤

销权中的焦点问题———业主投票

权合法合规问题； 3.在具体案件

中， 法院对举证责任如何分配；

4.对于业主委员会的选举、 换届

是否可以提出诉讼。

对于业主合法权益的侵害，

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有提高物业管

理费标准、 小区绿化改车位影响

部分业主生活、 维修资金使用费

用过高等， 而程序上的权利侵害

主要是业主未能参加投票、 投票

数达不到法定要求、 选票送达不

符合程序、 选票有代签情况等。

合法权益的侵害一般根据表

决的事项由法官综合评判对起诉

业主的影响， 而程序上的违法问

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一方面，

法律法规有明确的程序要求， 比

如按照 《民法典 》 278 条规定 ，

业主表决应达到 “双参与” “双

通过 ” 的法定要求等 ， 如有违

反， 法院可以对业主大会决议进

行撤销； 另一方面， 小区 《议事

规则》 也会规定一些程序， 比如

送达选票应有两个以上业主见

证 ， 但实际操作中少了见证环

节， 投票结果是否也因为违反程

序而应当被撤销呢？ 笔者认为，

这种情况不宜一概而论， 而应当

区别对待 。 如果违反 “约定程

序” 对结果不会有较大影响， 业

主委员会也不是有意为之， 不宜

认定为程序违法而撤销。 如果违

反约定程序可能会直接影响投票

结果， 比如说 《议事规则》 要求

业主投票一定要核对身份证、 房

产证， 但业主委员会并未核实，

这种情况可能直接影响投票结

果， 法院可以认定违反了 《议事

规则》， 予以撤销业主大会决议。

对于如何审查撤销权中的焦

点问题———业主投票权合法合规

问题 ， 主要涉及 《民法典 》 第

278 条规定的 “双参与” “双多

数” 规则的应用问题， 这是业主

对业主大会撤销权诉讼中最常遇

到的问题。

根据《民法典》的新规定，“业

主共同决定事项， 应当由专有部

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参与表决”。 此处规定的“参与表

决”操作中争议最大，是指业主投

票， 还是将选票给到业主就算其

参与表决？对此笔者认为，这里的

参与表决应当指业主提交表决

票。 已送达表决票的业主未反馈

意见，不应当视为参与表决。

关于撤销权举证责任的分配

问题， 司法实践中主要集中在违

反程序规定上。 关于违反法定程

序的具体认定， 可以考虑通过举

证责任的分配完成程序合法性的

审查， 如果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

会） 举证证明其决议过程符合法

定程序 （邀请居民委员会或村民

委员会派员列席、 相关业主大会

或者业主委员会会议记录完备

等）， 则应认定业主大会 （业主

委员会） 就其决定的程序合法性

完成举证义务； 如果业主进一步

对计票结果提出异议， 应就计票

结果错误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业

主举证证明计票结果错误存在高

度可能性， 比如说有大量的业主

表明自己未参加投票， 但是计票

却显示自己投票 ， 则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 应提供原始选票，

并就原始选票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承担举证责任 ； 如果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 无法完成举证义

务， 则应承担不利后果， 法院可

以径行认定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

会） 决定存在瑕疵， 也可以在法

官监督下重新计票。

关于业主委员会的选举、 换

届是否可以提出撤销权诉讼的问

题， 实务上也有两种相反观点。

目前司法实践中倾向于认为不属

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以

裁定不予受理、 驳回起诉居多。

撤销权诉讼还涉及其他法律

问题， 比如业主可否起诉撤销业

主大会与物业签署的合同或其它

对外行为， 考虑到这是业主委员

会对外的具体民事行为而不是内

部决议， 笔者认为不宜通过撤销

权诉讼来解决。

关于在基于撤销权起诉业主

大会的案件中， 是否增加业主委

员会为被告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

有不同操作， 考虑到业主委员会

是业主大会召开的实际操作人，

司法实践中增加为宜。

浅析业主的撤销权
□上海市锦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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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要行使撤

销权， 应具备如下

要件 ： （1） 业主
大会或者业主委员

会 作 出 了 决 定 ；

（2） 业主大会或者

业主委员会作出的

决定侵害业主合法
权益或者违背法定

程序 ； （3） 撤销
权的行使， 必须在

法定除斥期间内以

诉讼方式向人民法
院提起。

据媒体报道， 前不久安徽

六安的一位外卖小哥给陶女士

送外卖， 陶女士在家门口取外

卖时因为怕吵醒孩子， 便向外

卖小哥眨眼、 点头示意。 之后

陶女士随手打赏了 1.10 元 。

外卖小哥对这个奇特的金额起

了疑心， 怀疑陶女士遭遇危险

便报了警。 警察及时赶到方知

这是一场误会， 外卖小哥的报

警 “乌龙” 事件很快就冲上热

搜， 并且引发了广泛好评。

从法律角度来看， 外卖小

哥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 “紧

急避险”。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紧急

避险是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损

害另一法益以保护较大法益免

受正在发生的危险的行为。

我国 《民法典》 第一百八

十二条规定： 因紧急避险造成

损害的， 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

承担民事责任。 危险由自然原

因引起的， 紧急避险人不承担

民事责任 ， 可以给予适当补

偿。

《刑法》 第二十一条则规

定： 为了使国家、 公共利益、

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

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

险， 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

为， 造成损害的， 不负刑事责

任。

外卖小哥之所以报警， 原

因是他以为陶女士遭遇了 “正

在发生的危险”， 当然， 事后

发现这是他误认为的危险。 但

在许多情况下， 如果要求实施

紧急避险的人必须完全弄清楚

危险后， 才能采取紧急避险措

施， 那么， 许多危险实际上已

无法避免， 法律规定紧急避险

的作用也就大打折扣了。

两利相权取其重， 两害相

权取其轻。 在万事万物中， 人

的生命是第一位的。

当然， 紧急避险应当针对

正在发生的 、 实实在在的危

险。 但是， 有时人们难以完全

搞清楚危险的实际情况， 就如

收到 1.10 元打赏的外卖小哥。

在对紧急避险的认定中， 必须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例如江苏法院认定的紧急

避险 “醉酒驾车” 救妻案： 江

阴市的陈某 2018 年 12 月 7 日

晚上在家庆祝妻子生日， 喝了

不少红酒。 夜里 11 点多， 妻

子突然口吐白沫、 昏迷不醒。

拨打 120 急救， 说没有急救车

辆可派， 要从别处调车， 但具

体到达时间不能确定。 陈某决

定自己驾车送妻子去医院， 结

果被警方查获， 检测确定陈某

已经达到醉酒程度。 检察机关

对陈某以危险驾驶罪提起公

诉。 法院认为， 陈某的行为构

成紧急避险， 不负刑事责任，

最终检察机关撤诉。

司法机关对该案的认定，

和我们对外卖小哥在收到 1.10

元打赏之后的报警行为的点

赞， 都是对紧急避险行为的肯

定。 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

到需要紧急避险的情况并不

多， 但是， 依然有必要让更多

人了解这一制度， 并在必要的

时候实施 “紧急避险”。

从因为 1.10元打赏报警谈“紧急避险”

虽然我们在日

常生活中碰到需要

紧急避险的情况并
不多， 但是， 依然

有必要让更多人了
解这一制度， 并在

必要 的 时 候 实 施

“紧急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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